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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强

控购管理制止社会集团非生产消费膨胀的紧急通知

（91）控购字第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控制

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中共

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今年以来，社会集团非生产消费增长较快。 1 至

4 月份全国县以上单位社会集团购买力支出比上年同

期增长14.75%，不少地区增幅 在20 % 以上。特别是专

项控制商品支出增速较猛， 1 至 4 月比去年同期增长

49.06%，其中小汽车、彩电增幅在90 % 以上，沙发、

地毯、空调器、录音机、吸尘器等高档消费品增幅都

在50%左右。这个问题已引起中央和国 务院领导同志

的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当前社会集团购买力支出增长较快，除 某些客观

因素外，主要原因：一是去年市场疲软，某些地区不

适当地放宽了一些专项控制商品的审批；二是一些单

位追求高消费的欲望又开始抬头，不顾国 情，贪新求

洋，争相购买高档消费品的情况相当普遍。这种状况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扩大供求矛盾，还会影响

市场物价的稳定，增加财政 开 支，助 长 奢侈浪费之

风，不利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利于搞好廉

政建设。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严格控制集团非

生产消费，防止社会集团购买力支出再度失控。现根

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特作如下紧急通知：

一、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 把制止社会集团非生

产消费过热的势头作为当前治理整顿工 作中的一件大

事来抓。要切实扭转由于去 年解决市场疲软采取的临

时放宽措施而带来的 放松思 想.要 强 调坚持艰苦奋

斗、勤俭建国、反 对铺张浪费、加强廉政建设是我国

的长期方针，任何时候也不能松懈。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的领导在思想上要“紧” 起 来， “严”起来，真

正按照过几年紧日子的要求安排开支，严禁形形色色

的铺张浪费现象。各级领导要重视、支持控制社会集

团购买力的工作，以身作则，带头把关。各级控购干

部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大力宣传党 和国 家的控购

政策，扎扎实实地做好控购工作，对那些过高 要求和

不合理的消费，要坚决制止。
二、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出全面回升的势头。

因此，去年国家为启动市场所采取的对小汽车等高档

消费品临时放宽审批的 措 施，除 对编内更新、生产

（经营）性需要以及经国家批准的新建单位申请购买

的专控商品，可以酌情审批外，其它不得继 续执行。

一些地区为了推销地方产品，自行规定的不符合国家

政策的放宽 “保护”措施，必须立即废止，不得继续

延用。今年国家要求对行政事业单位一般不再批准购

置新的设备，以及凡是经济效益下降，亏损增加和欠

缴税利的企业，购买非生产（经营）性专控商品要加

以限制或停止审批的规定，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

彻执行。
三、1991年国家下达的社会集团购买 力支出控制

指标，各地区、各部门必须逐级核定，层层落实，从

严掌握，不得突破。审批购买专项控制商品，要严格

控制在去年的实际水平以内。各单位必须按照核定的

控制指标执行，执行中如无特殊原因而突破的，要按

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等 七部门《关于违反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规定的处理暂行办法》 中的有关

规定处理。
四、专项控制商品的审批权限要相对集中，各地

不得擅自下放审批权限。小汽车、大轿 车，摩托车、

空气调节器、录（摄）像机、彩色电视机等高档消费

品，以及单价在万元以上的其他专控商品必须集中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控办审批。地、县

级控办审批的专项控制商品，也必须按照国家规定，

从严掌握。非国家控购管理机关或控购管理机关授权

的部门，不得审批专控商品，更不得授权业务主管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自审自批。

五，严禁单位滥发实物
、

购物券、代金券等公款

开支个人消费的行为。要加强劳动保护用品的管理，
严格执行劳动部门规定的 发放范围和标准，严禁以发

放劳动保护用品的名义发放各种“福利”物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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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于生产作业第一线使 用的高级面料服装、羽绒服，

风雨衣等，违者要严肃处理。

六、各地区，各部门对当前社会集团购买 力支出

增长较猛的情况，要认真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检查，

分析原因，制定出具体的控制管理办 法。对查出的违

反国家控购政策的问题，要根据情节轻重按有关规定

严肃处理。各地要将贯彻落实 “紧急通知”和检查的

情况于 7 月底以前书面报全国控办。

一事一议

“高 效”未 必 靠“高 招”

吕万大江苏 盐城市财政局

资料表明，去年江苏大丰县的有些经 济技术指标

在盐城市名列前茅。诸如：资金 利税率大丰为16.04%，
而有的县则为—0.94%；销售利润率大丰为6.58%，
而有的县则为—4.05%。数据的差别显示出大 丰县在

提高经济效益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大丰的经济效益正在日益提高，笔者原以为必定

有什么“高招”.然而作点调查后简直令人失望，原来

这个县并没有多少 “新着子”、 “狠着 子”，无非还

是重视技术进步、加强基础管理、改革分配办 法等等

“常招”而已。但是，细细想来，不免 悟出了个中道

理。窃以为，他们的高明之处或许正在于此。要说有

什么 “高招”的话，那就是他 们不依赖高招，老老实

实地在抓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上花真功。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富于哲理的，道似反常，却

也正常。提高经济效益，当然需 要 有些“高 招”、

“新招”，甚至 是 “绝 招”。然而，大量的 事实 表

明，这些招数并非唯一的出路，一些十分普通的管理

办法，也同样可以提高经济效益， 这正是矛盾的 对立

统一。就目前企业的现状而言， 这 条路 恐 怕 更 为现

实，因为这方面的潜力还大得很。仍以盐城市为例，

如果全市国营工业企业全部资金利税率提高一个百分

点，就可以增加税利2 449万元；全部流动资金周转速

度加快 5 天，就可以节约利息支出 500万元；可比产

品成本下降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利润1 700万元；

扭亏30%，就可以减少亏损1 000万元；每个职工增收

100元、节约100元，就可 以增 加 利 润1 900万元。因

此，那些踌躇满志、正为没有 “高招” 而又感慨系之

的企业，何不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高效” 未 必皆出

自 “高招”，还是眼睛向内，在加 强管理，挖掘内部

潜力上下功夫、作文章。

也许有人要问 ：既 然基 础管理工 作这个 “大路

货”家家都有，何以效益大相径庭？笔者以为，如果

说大丰县有什么奥秘的话，就在于十分重视提高基础

管理工作的质量。同样是承 包制，有的粗放松散，有

的科学严密，其结果自然大不相同。只要在管理上做

过细的工作，量化指标，并制定一整套管理制度，开

掘出来的必定是一个拥有巨大潜能的 宝库。当然，与

制定定额和制度相比， 严格考核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恩格斯在《 论权威》 中 有一名言： “可以在这些工厂

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 者 请放弃一切自治。”

道理大概就在于此。再 合理的定额，再完整的制度，

在“下不为例”的人手中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笔者无意全盘否定 “高 招”的 作 用，能有 “高

招”提高经济效益无疑 非常之好，我们应当为此 作不

懈地探索和实践，但是，在没有 想 出“高招”的 时

候，即或是有了“高招”的时候，都不应当 忽视 “大

路货”。因为 “高招”必须以 “大路货”为基础，必

然是 “大路货”的发展和提高。 实现 “高 招”的最终

目的， 也 必 定 离 不开 “大 路 货”， 离 开 了 “大路

货”， “高招” 未 必能 出 “高 效”。因此， “大路

货” 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万万丢不得。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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